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１

证券简称：西北化工

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承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对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交易对方承诺

根据相关规定，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就其对本次交易提供的所有相关信息，保证并承诺：

本公司所提供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公司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一、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西北油漆厂、永新集团与甘肃电投签署了《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及国有股份无偿划转之框架协议》。 西北油漆厂将持有本公司的

３９．２７％

股权经甘肃省国资委以及国务院

国资委批准后无偿划转至甘肃电投，同时甘肃电投以所持的水电资产与本公司全部资产及负债进行置换，置换后剩

余的水电资产由本公司向甘肃电投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 对于置换出的资产、业务、负债以及人员全部由永新集团承

接。 其中，甘肃电投拟注入水电资产包括如下公司的股权：（

１

）甘肃电投大容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２

）甘肃

电投洮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３

）甘肃西兴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４

）甘肃双冠水电投资有

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５

）甘肃电投炳灵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９０％

的股权；（

６

）甘肃电投九甸峡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９０％

的股权；（

７

）甘肃电投河西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９６．６２％

的股权；（

８

）国投甘肃小三峡发电有限公司

３２．５７％

的

股权。

二、 经初步预估， 前项所述水电公司股权净资产预估值约为

４５．５０

亿元， 西北化工拟置出的资产净值预估值为

４．００

亿元。本预案中标的资产相关数据尚未经审计和评估，与最终审计、评估的结果可能存有一定差异，特提请投资者

注意。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经审计的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将在《重大资产

置换及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三、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的发

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即

７．４４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据此发行价

格计算，本次交易发行股票数量约为

５．５８

亿股。

四、本次资产注入方甘肃电投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甘肃电投所拥有的西北化工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

年内

不转让。

五、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购买资产预估值约为

４１．５０

亿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

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５０％

以上，且超过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根据中国证监会《重组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由于西北油漆厂拟将持有本公司的

３９．２７％

股权经甘肃省国资委以及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后无偿划转至甘肃电投，因

此本次交易对方为上市公司潜在控股股东甘肃电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六、根据本次评估预估值，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约为

７．４７

亿股（预计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约为

５．５８

亿

股），其中社会公众持有的股份比例约

１５．３７％

，不低于总股本的

１０％

，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七、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中，西北油漆厂拟将持有本公司的

３９．２７％

股权经甘肃省

国资委以及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后无偿划转至甘肃电投。此次划转完成后，预计甘肃电投将持有公司

３９．２７％

的股权，触发

了要约收购的义务。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甘肃电投将在收到甘肃省国资委关于西北化工股权无偿划

转的批复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中， 本公司拟向甘肃电投非公开发行约为

５．５８

亿股股票，本

次发行完成后，预计甘肃电投将持有公司

８４．６３％

的股权（包括甘肃省国资委无偿划转至甘肃电投的西北化工

３９．２７％

的

股权，最终以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结果为准，本公司董事会将在评估工作完成后另行公告），触发了要约

收购的义务。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甘肃电投将在本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豁免要约收购义务

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本次交易需中国证监会豁免甘肃电投因甘肃省国资委无偿划转和重大资产置换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的要约收购义务后方可实施，本次交易符合向中国证监会提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申

请条件。

八、本次交易的主要风险

１

、获得相关监管部门核准的风险

根据《重组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尚需满足的交易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

１

）公司股东大会通过本次交易并批准甘肃电投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

２

）交易对方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已经审议批准了本次交易，但尚需甘肃省国资委以及国家国

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批准；

（

３

）国有资产相关主管部门对本次交易的核准。 公司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正式方案后，将正式方

案上报甘肃省国资委审批。

（

４

）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以及中国证监会同意豁免甘肃电投因本次交易而产生的要约收购义务；

（

５

）国有资产相关主管部门对将西北油漆厂所持西北化工

３９．２７％

股份无偿划转至甘肃电投的正式核准。 根据相关

规定，上市公司股份的无偿划转需要逐级报甘肃省国资委及国务院国资委批准。 目前，划转请示及材料已报甘肃省国资

委进行审核，本公司会及时公告审核结果。

上述批准或核准均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重组方案能否通过股东大会审议和能否取得国有资产相关主管部门的

批准或核准存在不确定性，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及时公布本次重组的最新进展，提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２

、拟注入水电公司中个别水电站尚未取得业务资质证书的风险

截止本预案出具日，甘肃电投拟注入上市公司中的水电公司中，由于正在建设的原因，双冠水电、神树电站、石门坪

电站以及橙子沟电站尚未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取水许可证等业务资质证书。

甘肃电投承诺，若双冠水电站、神树电站、橙子沟电站、石门坪水电站届时无法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获得电力业务许

可证及取水许可证，河西水电取水许可证不能续期的，由此造成的损失和风险由甘肃电投承担，因此给上市公司造成损

失的，由甘肃电投直接以现金方式补足。

３

、拟注入水电公司中部分房屋尚未办理房产证书的风险

截止本预案出具日，炳灵水电的分公司河口电站尚有两宗土地正在办理相关出让手续，后续仍需支出土地出让金

约

２７４９

万元、契税约

８２．４７

万元、印花税约

１．３７

万元，合计约

２

，

８３２．８４

万元，该部分费用已预提计入公司负债，对该土地

资产的评估也将相应予以扣除。 对此，后续办理土地出让费用如果超出

２

，

８３２．８４

万元的，超出部分甘肃电投将予以全额

承担。

大容电力的子公司水泊峡电站、石门坪电站以及立节电站，由于舟曲泥石流灾害，当地房管部门暂停受理产权证承

办工作，至今房屋产权证一直未能取得。 对于未办理的房产证，所在地房管部门，迭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舟曲县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均出具了《房屋权属无争议证明》文件，证明上述房屋属于上述子公司所有，与该等房屋相关的权属证书正

在办理中。除此之外，河西水电、炳灵水电尚有少量房产未办理房产证书，目前房产证书正在办理过程之中。上述未办理

产权证的房屋建筑物账面金额合计

１０６

，

５７６

，

１５８．１７

元，占本次拟置入资产总值的

０．８４％

；未办理产权证的房屋建筑物预

估评估值合计

１２８

，

３７０

，

１９５．００

元，占本次拟置入资产总额预估评估值的

０．９％

。 后续办理房屋建筑物产权证的费用合计

约

４７

，

２１７．７０

元，该部分支出由甘肃电投予以承担。

４

、拟注入水电公司中部分公司存在亏损

截止本预案出具体，大容公司部分子公司以及洮河水电存在亏损的情形，主要原因是因为大容公司子公司所拥有

的水电站及洮河公司的水电站建成时间不久。由于水电建设的特性是前期投入较大，而后期收益较为稳定。若水电站建

成时间不久，由于折旧的计提、财务费用的影响，较容易出现亏损。

预期随着上述水电站的正常发电运营以及贷款的偿还，水电公司亏损的情况会得到较大改善。

５

、不能继续获得税收优惠风险

根据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１

〕

５８

号

文件第三条：“对西部地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新办的、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

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１

〕

２０２

号）第二条第三款规定可以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优惠的交通、电力、水利、邮

政、广播电视企业，其享受的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优惠可以继续享受到期满为止”，甘肃电投大容电力有限责任公

司、甘肃电投洮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甘肃西兴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甘肃电投炳灵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甘肃电

投九甸峡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甘肃电投河西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０

月

３１

日按

１５％

的税率减

半征企业所得税，相关申报手续正在办理之中。 如果在税收优惠期满后，上述公司不能继续享受税收优惠，可能对公司

的盈利能力造成较大的影响。

释 义

本公司

／

公司

／

上市公司

／

发行人

／

西北化工 指 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

甘肃电投 指 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永新集团 指 西北永新集团有限公司，西北油漆厂之控股股东

西北油漆厂 指 西北油漆厂，西北化工之控股股东

永新置业 指 西北永新置业有限公司，西北化工之控股子公司

天虹化工 指 西北永新天虹化工有限公司，西北化工之控股子公司

大容电力 指 甘肃电投大容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洮河水电 指 甘肃电投洮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西兴能源 指 甘肃西兴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双冠水电 指 甘肃双冠水电投资有限公司

炳灵水电 指 甘肃电投炳灵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九甸峡水电 指 甘肃电投九甸峡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河西水电 指 甘肃电投河西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小三峡水电 指 国投甘肃小三峡发电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目标资产、标的资产、拟购买

资产

指

（

１

）甘肃电投大容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２

）甘肃电投洮河水电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３

）甘肃西兴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

股权；（

４

）甘肃双冠水电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５

）甘肃电投炳灵水

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９０％

的股权；（

６

）甘肃电投九甸峡水电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９０％

的股权；（

７

） 甘肃电投河西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９６．６２％

的股

权；（

８

）国投甘肃小三峡发电有限公司

３２．５７％

的股权。

本次交易、本次资产重组、本次重组 指

西北油漆厂将所持西北化工

３９．２７％

的股权经甘肃省国资委以及国务院

国资委批准后无偿划转至甘肃电投， 同时西北化工与甘肃电投持有的水

电资产进行资产置换并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置换后水电资产差额， 置换

出的资产、负债全部由永新集团承接之交易行为

框架协议 指

《西北永新集团有限公司、西北油漆厂、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甘

肃省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关于重大资产置换、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国有股

份无偿划转之框架协议》

审计基准日、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独立财务顾问

／

西南证券 指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第一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公司法定中文名称：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上市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简称：西北化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１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

１２

日

注册资本：

１８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法定代表人：康海军

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北龙口永新化工园区

办公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北龙口永新化工园区

董事会秘书：元勤辉

联系电话：

０９３１－４８６２４８２

传真：

０９３１－８４９７１１２

经营范围：油漆、涂料、化工原料及产品、工业粘合剂（胶）、颜料、精细化工系列产品（以上国家限制经营的除外）、化

工机械的研制、开发、生产、批发零售及咨询服务；金属包装容器（不含压力容器）、泵产品的研制、生产、经营；涂料及涂装

工程、涂装技术咨询和涂装业务承包、施工（凭资质证经营）；出口本企业自产的漆类产品、涂料专用机械，进口本企业生

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售配件，以及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二、公司设立及上市情况

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筹）是经甘肃省人民政府函【

１９９７

】

３６

号文批准设立并经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甘）

名称预核【

１９９７

】第

０６３

号预先核准，由西北油漆厂作为唯一发起人，采用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西北油漆厂经由改制重组，将其部分经营性资产连同有关负债经资产评估后的净资产

９

，

２９６

万元，按

６５．６２％

的折

股率折成发起人股（国有法人股）

６

，

１００

万股投入西北化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字【

１９９７

】

４１７

号及

４１８

号

文件批准， 于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

２９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网定价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５００

万股， 其中含公司职工股

４５０

万

股，发行股价为

５．４７

元。 募股结束后，公司于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

１２

日取得注册登记宣告正式成立。

公司设立时的股本结构如下表所示：

项目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股权性质

一、尚未流通部分

６

，

５５０．００ ６１．７９％

１

、发起人股份

６

，

１００．００ ５７．５５％

国有法人股

２

、内部职工股

４５０．００ ４．２５％

内部职工股

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０５０．００ ３８．２１％

流通

Ａ

股

三、股份总数

１０

，

６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公司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发【

１９９７

】

３３０

号文件获准社会公众股

４

，

０５０

万股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股票简称“西北化工”，公司股票交易代码：

０００７９１

。 公司职工股

４５０

万股与社会公众股同价发行，按照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有关公司职工股上市的要求， 在社会公众股上市流通半年后即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

１４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流通（高管人员持股限制上市流通除外）。

１９９７

年度公司股东大会决定以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０

，

６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

１０

股送

２

（含税）股进

行股利分配； 同时决定以总股本

１０

，

６００

万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以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的比例转增股本。 该分配方案已于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

５

日实施完毕，公司股本结构变为：公司总股本

１８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其中，国有股

１０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社会公众股

７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２

日，公司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按照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将获得非流通股股

东对价安排

２．９

股股票，股改后的有限售条件的国有法人持股

８

，

３６６．４

万股，社会流通股

１０

，

５３３．６

万股。 之后，西北油漆

厂经甘肃省国资委的同意，陆续减持其所持有的西北化工股份。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公司股本结构为：

股东名称 股数（股） 比例

西北油漆厂

７４

，

２２１

，

９０５ ３９．２７％

其他中小股东

１１４

，

７７８

，

０９５ ６０．７３％

总计

１８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四、公司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情况

最近三年公司控股权未变动，控股股东一直是西北油漆厂，实际控制人亦未发生变更，一直是甘肃省国资委。

五、公司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９．３０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７８２

，

９０５

，

４９０．２７ ７１７

，

５９０

，

３７９．３２ ７１２

，

０００

，

９８１．０２ ７８５

，

０７８

，

１８９．２２

总负债

４２５

，

１５３

，

９９２．８８ ３６９

，

４０７

，

６１５．０６ ３６９

，

０２６

，

４４０．２２ ４４４

，

５７４

，

３６８．４８

净资产

３５７

，

７５１

，

４９７．３９ ３４８

，

１８２

，

７６４．２６ ３４２

，

９７４

，

５４０．８０ ３４０

，

５０３

，

８２０．７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３２９

，

１５６

，

８３６．２１ ３２１

，

６９６

，

５７９．２０ ３１４

，

０５５

，

３７３．０２ ３０２

，

６０６

，

３０４．８８

资产负债率

５４．３０％ ５１．４８％ ５１．８３％ ５６．６３％

２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３６

，

５０３

，

５６５．５１ ２８９

，

３５９

，

００６．００ ２３９

，

０７０

，

９２２．５３ ２２２

，

７８０

，

６６０．６４

利润总额

９

，

５６８

，

７３３．１４ ７

，

０７１

，

２５８．４６ １０

，

０６０

，

０６７．３２ ２１

，

６０７

，

９１７．９１

净利润

９

，

５６８

，

７３３．１４ ５

，

２０８

，

２２３．４６ ８

，

９１０

，

９５７．１４ ２０

，

７１５

，

９６９．３９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７

，

４６０

，

２５７．０１ ７

，

６４１

，

２０６．１８ １１

，

４４９

，

０６８．１４ ２３

，

３７０

，

３９９．４７

注： 西北化工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财务报告经审计，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目前公司正在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０

月的审计工作。

六、主要资产及负债情况

（一）主要资产及负债概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西北化工的主要资产及负债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 比例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３３

，

１４９

，

６０２．２６ ４．％

应收票据

２

，

８１２

，

０１４．００ ０％

应收账款

１００

，

９０６

，

０７０．７７ １３％

预付款项

２８

，

０６１

，

４３７．０４ ４％

其他应收款

１２

，

９６４

，

５９３．０４ ２％

存货

８４

，

１８３

，

８６４．８６ １１％

流动资产合计

２６２

，

０７７

，

５８１．９７ ３３ ％

非流动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２６

，

６４４

，

７０４．０８ ３％

固定资产净值

１８３

，

７５５

，

７９４．１６ ２３％

在建工程

６７

，

９８５

，

５２５．３０ ９％

工程物资

无形资产

９８

，

４７０

，

１２１．６８ １３％

长期待摊费用

５５

，

６５０

，

０１６．４３ ７％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８

，

２４９

，

３８８．０１ １％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５２０

，

８２７

，

９０８．３０ ６７％

资产总计

７８２

，

９０５

，

４９０．２７ １００％

项目 金额 比例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

应付账款

５５

，

５２２

，

１７９．６５ １３％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４

，

４５７

，

４２８．１５ ６％

应交税费

２

，

７９３

，

９８５．２７ １％

应付利息

其他应付款

１１６

，

７４９

，

３２８．５４ ２７％

应付股利

流动负债合计

３４５

，

６６６

，

２７１．９８ ８１％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

长期应付款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７９

，

４８７

，

７２０．９０ １９％

负债合计

４２５

，

１５３

，

９９２．８８ １００％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１～１０

月份经审计的数据将在《西北化工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中》披露。

（二）无形资产

１

、商标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西北化工商标情况如下：

２

、实用新型专利

编号 权利人 内容 专利号 授权公告日 发明人

１

西北永新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一种砂磨机的封闭式出料

缓冲装置

ＺＬ ２００８ ２

０１２５４５６．０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７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

朱辉卿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１

股票简称：西北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１

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通知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向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通过书面、邮件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在兰州市城关区北龙口永新化工园区科研楼八楼

会议室召开。

三、董事出席会议情况

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出席董事

７

人。会议由董事长康海军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会议决议

经与会董事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次重组符合以下条件：

１．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２．

不会导致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３．

资产重组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４．

资产重组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５．

有利于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６．

有利于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有效改善公司财务状况；

７．

有利于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和机构等方面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

上市公司保持独立性的有关规定；

８．

有利于公司形成和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９．

注册会计师对公司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公司拟与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以下简称“甘肃电投”）所持水电公司股权进行资产置换，同时向甘肃电投非公开发

行股份购买水电公司股权与本公司资产负债置换后的差额部分。 其中，甘肃电投所持水电公司股权如下：（

１

）甘肃电投大容电

力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２

）甘肃电投洮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３

）甘肃西兴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

股权；（

４

）甘肃双冠水电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５

）甘肃电投炳灵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９０％

的股权；（

６

）甘肃电投九甸峡

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９０％

的股权；（

７

）甘肃电投河西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９６．６２％

的股权；（

８

）国投甘肃小三峡发电有限公

司

３２．５７％

的股权。

公司董事会对该议案以下内容进行了逐项表决。 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议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交易对方、标的、价格

１．１

交易对方：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甘肃电投。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２

交易标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为：（

１

）甘肃电投大容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２

）甘肃电投洮河

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３

）甘肃西兴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４

）甘肃双冠水电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

权；（

５

）甘肃电投炳灵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９０％

的股权；（

６

）甘肃电投九甸峡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９０％

的股权；（

７

）甘肃电

投河西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９６．６２％

的股权；（

８

）国投甘肃小三峡发电有限公司

３２．５７％

的股权。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３

交易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相关国有

资产管理部门核准或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为依据，由双方协商确定。资产评估结果确定后，本公司董事会将另行

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４

评估基准日：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５

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损益的归属：审计、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如拟注入资产产生的利润为正数，则该利润所形

成的权益归西北化工享有；如产生的利润为负数，则由本次交易对方按照其在上述水电公司中的持股比例以现金全额补偿予

西北化工。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非公开发行股份方案

２．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本次拟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２

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后的

６

个月内择

机向本次交易对方发行。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３

发行价格：本次拟向本次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价格为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本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７．４４

元

／

股，最终发行价格尚须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上述价格按照《重组办法》（中国证监会

２００８

年第

５３

号令）第四十二条

的规定计算。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内，若公司因分红、配股及转增等原因导致股份或权益变化时，将相应调整拟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４

发行数量：根据预估值计算的本次拟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约为

５．５８

亿股。 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交易标的经具有证券

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的资产评估结果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５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对象为甘肃电投。 甘肃电投以其持有的如下股权与本公司置出全部资产负债后的差额认购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１

）甘肃电投大容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２

）甘肃电投洮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

权；（

３

）甘肃西兴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４

）甘肃双冠水电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５

）甘肃电投炳灵水电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９０％

的股权；（

６

）甘肃电投九甸峡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９０％

的股权；（

７

） 甘肃电投河西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９６．６２％

的股权；（

８

）国投甘肃小三峡发电有限公司

３２．５７％

的股权。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６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限售期按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执行。 甘肃电投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结束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７

上市地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８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本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本次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完成后，上市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上市公司新老股东共享。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９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决议有效期为本次议案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８

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上述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表决，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由于西北油漆厂将持有本公司的

３９．２７％

股权经甘肃省国资委以及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后无偿划转至甘肃电投， 因此本次

交易对方为上市公司潜在控股股东甘肃电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

＜

西北化工重大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

的议案》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涉及公司基本情况、交易对方基本情况、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本次

交易的具体方案、交易标的基本情况、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本次交易需履行的批准程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安排、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以及相关的风险说明等内容。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预案发表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了《本次资产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重组是否符合中国证监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

的相关规定进行了审慎分析：

１．

交易标的涉及的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等有关报批事项的审批情况

本次拟购买的甘肃电投所持水电公司交易标的资产所涉及的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等有关报批事项，双冠水电站、神

树水电站、橙子沟水电站正在建设，尚未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双冠水电站、神树水电站正在建设，尚未取得取水许可证，石门

坪水电站的取水许可证正在办理之中，其他相关项目已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取得相应的许可或批准文件。

２．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的完整性

本次交易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为（

１

）甘肃电投大容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２

）甘肃电投洮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１００％

的股权；（

３

）甘肃西兴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４

）甘肃双冠水电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５

）甘肃电投炳灵

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９０％

的股权；（

６

）甘肃电投九甸峡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９０％

的股权；（

７

）甘肃电投河西水电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９６．６２％

的股权；（

８

）国投甘肃小三峡发电有限公司

３２．５７％

的股权。上述公司股权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上

述资产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３．

本次拟购买的标的资产完整，在人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能够保持独立。

４．

本次交易合规、合法；交易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所评估的结果为基础定价，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５．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增强抗风险能力。

本次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的净资产规模、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将得到提升，有利于公司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上市

公司增强抗风险能力。

６．

同业竞争预计变化情况

本次交易前，公司与甘肃电投或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与甘肃电投及其控制的其

他企业之间仍不存在同业竞争。

７．

关联交易预计变化情况

本次交易前，公司与甘肃电投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经营性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后，甘肃电投所持水电公司股权将进入上市公司。在报告期内，甘肃电投与其下属水电公司之间存在少量偶发性

的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程序履行合法，不会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

为规范未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行为，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公司相关的关联交易制度，规范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严格

按照相关关联交易制度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作到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规、合法，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损害中小股东的利

益，并尽量减少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

８．

本次重组尚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能否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以及获得相关批准

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审议通过了《签订

＜

西北永新集团有限公司、西北油漆厂、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关

于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国有股份无偿划转之框架协议

＞

的议案》

上述协议各方就交易标的、新增股份数量、资产交割、费用承担、损益归属、人员安置、违约责任、生效条件、变更解除等方

面进行了约定。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事宜的顺利进行，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有关事宜，包括：

１．

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股东大会决议，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其中包括但

不限于根据具体情况与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或调整收购资产价格、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发行对象；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情况和市场情况，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具体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收购资产价格、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的确定或调整；

３．

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

４．

办理豁免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有关的一切必要或适宜的事项；

５．

应审批部门的要求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进行相应调整，批准、签署有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等发行申报文件的

相应修改；

６．

如有关监管部门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新的规定和要求，根据新规定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案

进行调整；

７．

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锁定和上市等相关事宜；

８．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根据发行的结果，办理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以及办理有关政府审批和

工商变更登记的相关事宜，包括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９．

办理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的其他事宜；

１０．

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１８

个月内有效。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甘肃电投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中，本公司拟向甘肃电投非公开发行约为

５．５８

亿 股股票，本次发

行完成后，预计甘肃电投将持有公司

８４．６３％

的股权（最终以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结果为准，本公司董事会将

在评估工作完成后另行公告），触发了要约收购的义务。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甘肃电投将在本公司股东大会

非关联股东批准豁免要约收购义务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本次交易需中国证监会豁免甘肃电投因甘肃省国资委无偿划转和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交易的要约收购义务后方可实施，本次交易符合向中国证监会提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申请条件。 董事

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甘肃电投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豁免申请。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本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９

：

３０

起恢复交易。

特此公告

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关于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预案的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重组预案为， 西北油漆厂将持有本公司的

３９．２７％

股权经甘肃省国资委以及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后无偿划转至甘肃电

投，同时甘肃电投拟通过资产置换的方式，将本公司的全部资产及负债（账面净资产约为

３．５

亿，具体以评估值为准）与所持的

水电资产进行置换，本公司向甘肃电投定向发行股份购买甘肃电投注入水电资产与本公司置出资产的差额部分。其中，水电资

产包括如下公司的如下股权：（

１

） 甘肃电投大容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２

） 甘肃电投洮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３

）甘肃西兴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４

）甘肃双冠水电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５

）甘肃电投炳灵水

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９０％

的股权；（

６

）甘肃电投九甸峡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９０％

的股权；（

７

）甘肃电投河西水电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９６．６２％

的股权；（

８

）国投甘肃小三峡发电有限公司

３２．５７％

的股权。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事前仔细阅读了相关材料，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本次重组事宜进行了认真审核，一致同意将本次预案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对本次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公司全部资产和负债，以及拟置换和购买的资产进行评估，资产的交

易价格将以经评估值为依据。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预案、定价原则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２

、公司本次重组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力，提高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３

、本次交易中的甘肃电投与西北化工同属于甘肃省国资委控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崔 明：

刘 钊：

胡秀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收购人声明

一、本摘要系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依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摘要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持有、控制的股份。 截至本摘

要签署之日，除本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不违反收购人章程及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亦不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已触发要约收购义务，收购人需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 本次收购尚需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无异议，并豁免收购人的要约收购义务后方可实施。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收购人和其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

未在本摘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摘要中有如下特定含义：

收购人、承诺人、本公司、甘肃电投 指 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被收购公司、上市公司、西北化工 指 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西北油漆厂 指 西北化工之控股股东

永新集团 指 西北油漆厂之控股股东西北永新集团有限公司

甘肃省国资委 指 甘肃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收购、本次划转 指

西北油漆厂将持有的西北化工

３９．２７％

的股权无偿划转至甘肃电投之行

为

本摘要 指 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收购报告书摘要

无偿划转协议 指 甘肃电投与西北油漆厂签订的《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

《重组方案》 指 《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组方案》

准则

１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

报告书》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收购人名称：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企业性质：国有独资企业

法定代表人：李宁平

注册资本：

３６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

１６

号

经营期限：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２０３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２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３０２９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２２４３３０６４－Ｘ

税务登记号码：

６２０１０３２２４３３０６４Ｘ

经营范围：主营全省性重点产业领域或重点发展项目开发经营，全省电源项目及其他重大项目的投融资、控股、建设、管理。

通讯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

１６

号甘肃电投大厦

１６～１８

楼

联系人：寇世民

联系电话：

０９３１－８４０８３０５

二、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

（一）收购人及主要关联公司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收购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主要企业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

：

（二）收购人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名称：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公司

住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南昌路

１７１８

号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臧秋华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经营范围：从事授权范围内的投资、融资，承担甘肃省人民政府投融资 主体的角色，并对投融资金进行管理，以及经

批准的其他业务等。

甘肃国投公司是由甘肃省国资委出资组建的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是甘肃省融资平台。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７

日，甘肃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部分省属企业国有股权划转问题的通知》（甘政办发【

２００９

】

８０

号），将甘肃省国资委在金川集团有限公

司、甘肃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甘肃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甘肃工业交通投资公司等企业的国

有股权无偿划转至甘肃国投公司。

甘肃国投公司发挥省级融资平台作用，利用多种融资工具，为甘肃省重点项目提供融资服务。 根据甘肃省国资委《关于对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控股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予以确认的补充函》（甘国资产权函【

２０１１

】

５７

号），甘肃国投作为

甘肃省融资平台，不对甘肃电投履行实际出资人职责。 甘肃国投作为融资平台，不具体经营业务。

（三）收购人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收购人的实际控制人为甘肃省国资委。

（四）收购人主要关联企业情况

除收购人的控股股东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公司外，收购人其他主要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或主产品 注册资本（万元） 与收购人 关系

甘肃电投河西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水电站开发建设及发电

２３６

，

０００．００

控股子公司

甘肃电投九甸峡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水电站开发建设及发电

６０

，

０００．００

控股子公司

甘肃电投洮河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水电站开发建设及发电

３５

，

６００．００

全资子公司

甘肃电投炳灵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水电站开发建设及发电

４６

，

０００．００

控股子公司

甘肃电投大容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水电站开发建设及发电

３８

，

８６０．００

全资子公司

甘肃西兴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水电站开发建设及发电

２０

，

７１０．００

全资子公司

甘肃双冠水电投资有限公司 水电站开发建设及发电

１８

，

０００．００

全资子公司

国投甘肃小三峡发电有限公司 水电站开发建设及发电

８６

，

０００．００

参股子公司

甘肃电投永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火力发电

４

，

０００．００

控股子公司

甘肃敦煌凯腾电力有限公司 火力发电

５

，

２２４．００

控股子公司

甘肃电投金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火力发电

３６

，

０００．００

全资子公司

甘肃电投陇能股份有限公司 火力发电

９５

，

１１６．３１

全资子公司

甘肃电投鼎新风电有限责任公司 风电电站建设开发及风力发电

６

，

０００．００

全资子公司

甘肃电投辰旭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太阳能电站开发建设及发电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全资子公司

甘肃投资集团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参股其他铁路建设公司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全资子公司

甘肃电投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酒店、住宅以及商业地产开发建设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全资子公司

甘肃投资集团云天酒店有限公司 酒店管理及运营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全资子公司

甘肃会展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商业会展出租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全资子公司

三、收购人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简要财务状况

（一）主要业务情况

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是甘肃省人民政府出资设立的政策性国有大型投资公司，是省政府授权的投资主体和国有资产

经营主体，承担着全省电源项目及其他重大项目的投融资、参控股建设、管理。 甘肃电投除持有子公司股权外，不经营任何实体

产业，为持股型公司。 本次收购完成前，甘肃电投下属产业主要是电力业务，下属房地产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目前尚未产生

收入。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底，甘肃电投控、参股建成及部分建成省内电力项目

３２

个，总装机达

１００４

万千瓦；公司总资产

３３２

亿元，

净资产

１５５

亿元；拥有控股（子）公司

１３

家，参股公司

１２

家。 甘肃电投已发展成为甘肃省权益装机容量最大的电源和项目投资

开发建设主体。

（二）最近三年财务概况

收购人甘肃电投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总资产（万元）

３

，

００３

，

２１１．７５ ２

，

２５５

，

４０７．２１ １

，

４３０

，

４０７．９１

净资产（万元）

１

，

４０９

，

３２７．５９ ９３３

，

６０３．２６ ５６４

，

８５３．８７

资产负债率（

％

）

５３．０７ ５８．６５ ６０．５１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２２８

，

２１１．２４ １８２

，

３２５．１５ １７１

，

８３５．６８

投资收益（万元）

－６５３．９３ －４

，

９９６．９６ ７

，

５３５．６５

净利润（万元）

３

，

４９３．２６ ４

，

１３０．８６ ２１

，

５１３．４０

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３０ ０．５６ ３．９８

注：甘肃电投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已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四、收购人及实际控制人最近五年所受处罚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甘肃电投及实际控制人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任何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

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收购人甘肃电投是国有独资企业，未设董事会、监事会，其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所示：

姓名 曾用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

居留权

李宁平 无 总经理 中国 中国甘肃兰州 否

刘晓黎 无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甘肃兰州 否

王兆坤 无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甘肃兰州 否

张云祥 无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甘肃兰州 否

王明寿 无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甘肃兰州 否

李 辉 无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甘肃兰州 否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任何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

或者仲裁的情况。

六、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拥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权益的基本情况

收购人的控股股东为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甘肃省国资委。 截止本摘要签署之日，甘肃电投未

有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其控股股东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如下表：

上市公司 证券代码 直接持股股东 持股比例 说明

亚盛集团

６００１０８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７．０３％

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甘肃省农垦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是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因此，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亚

盛集团

３０．５３％

的股权。

甘肃亚盛盐化工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13.50%

莫高股份

６００５４３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８．４０％

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甘肃省农垦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甘肃黄羊河农工商（集团）有

限公司、甘肃农垦集团甘肃省国营八一农场是甘肃省农

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因此，甘肃省国有资

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莫高股份

２７．６４％

的股权

甘肃黄羊河农工商（集团）有限

公司

１３．１１％

甘肃农垦集团甘肃省国营八一

农场

６．１３％

金川国际

Ｈ０２３６２

金川集团（香港）资源控股有限

公司

６１．１％

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金川集团公司

６９．７５％

的股权，金川集团公司持有金川集团（香港）资源

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因此，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金川国际

４２．６２％

的股权。

实际控制人甘肃省国资委在境内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其他上市公司， 除上表中所示上市

公司外，还有：西北化工（

０００７９１

）、靖远煤电（

０００５５２

）、长城电工（

６００１９２

）、酒钢宏兴（

６００３０７

）、祁连山（

６００７２０

）。

七、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持有金融机构股权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实际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

简要情况如下：

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持有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为

２．１２％

。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５５

，

３３９

万

元。

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甘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为

９２．５８％

。 甘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１０１

，

８１９．０５

万元。

实际控制人甘肃省国资委持有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为

６６．６３％

。

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 收购目的

本次收购由甘肃省国资委主导采取无偿划转方式，由西北油漆厂将持有的西北化工

３９．２７％

的国有法人股无偿划转给甘肃

电投。 本次划转或收购从目的来说是甘肃省国资委调整国有资产上市资源，将优质国有资产注入上市公司的战略选择 ，是甘

肃电投借力资本市场做大做强电力产业的需要。

西北化工自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以来， 除发行当年年度有做过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转增

６

股的分

红以外，至今未进行过分红，由于受市场竞争、盈利能力所限，上市至今也未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过再融资。 近三年来，西北化工

虽然在其实际控制人西北永新集团有限公司的支持下实现了赢利，但油漆涂料主业一直处于微利状态，西北化工靠现有主业

的后续经营发展已受到严峻挑战。甘肃电投是甘肃省大型国有企业，拥有较为优质的电力资产。将西北油漆厂所持西北化工的

３９．２７％

股份划转至甘肃电投，从而让省属优势骨干企业通过向西北化工注入优质资产实现借壳上市，一方面将充分发挥资本

市场价值发现功能，大幅提升甘肃省国有企业的市值规模和国有资产的证券化率水平，另一方面使西北化工具备再融资条件，

为电力产业的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二、 未来十二个月继续增持计划

本次收购后，未来十二个月内，收购人甘肃电投拟以其所持有的等值的水电资产，置换上市公司原有的全部资产、负债，置

换后剩余的水电资产将由上市公司对甘肃电投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

三、 收购人做出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收购已经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本次收购为甘肃省国资委主导下的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收购双方（即划转双方）均已经履行了各自的内部程序：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召开总经理办公会议，决定以无偿划转方式受让西北油漆厂所持有的西

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７４

，

２２１

，

９０５

股国有法人股；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西北油漆厂召开厂长办公会议，同意将所持有的西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７４

，

２２１

，

９０５

股国有法人股

无偿划转给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持有；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西北油漆厂与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签订了《国有股无偿划转协议》；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甘肃省国资委出具的《关于将西北油漆厂持有的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国有法人股无偿划转

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持有的批复》（甘国资发产〔

２０１１

〕

３３７

号），批准本次收购事项。

（二）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本次无偿划转事项尚需国务院国资委核准。

由于本次划转将导致甘肃电投拥有西北化工的权益超过

３０％

，而触发要约收购，根据《收购办法》的有关规定，尚需取得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收购报告书》无异议、并豁免收购人要约收购义务后方可实施。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未拥有西北化工的股份。

二、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

本次收购为甘肃省国资委主导下的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由西北油漆厂将持有的上市公司西北化工的

７４

，

２２１

，

９０５

股，占西

北化工总股本

３９．２７％

的国有法人股无偿划转至甘肃电投， 划转事项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甘肃省国资委甘国资发产〔

２０１１

〕

３３７

号文批准同意。 本次无偿划转事项还需甘肃省国资委向国务院国资委申报核准。

由于本次划转将导致甘肃电投拥有西北化工的权益超过

３０％

，而触发要约收购，根据《收购办法》的有关规定，尚需取得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收购报告书》无异议、并豁免收购人要约收购义务后方可实施。

三、本次收购的股份存在权利限制的情况

本摘要出具日前，收购人未拥有上市公司西北化工的股份。 截至本摘要出具日，本次拟划转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被质

押、冻结等权利受限情况。

第五节 后续计划

一、收购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收购人计划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将上市公司原有化工涂料以及房地产主营业务，变更调整为电力业务。

二、收购人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

在本次收购完成后未来

１２

个月内，收购人拟用下属水电资产和业务对上市公司的全部资产和业务进行置换。

三、收购人更换上市公司现任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建议或具体计划

在本次收购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并得以实施后，收购人将根据相关规定及需要，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进行适当调整，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向上市公司提出更换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建议，但目前尚没有更换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具体计划。 收购人与上市公司其他股东之间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不存在任何合同

或者默契。

四、收购人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在本次收购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并得以实施后，收购人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收购人关于改善上市公司公司治理机制的

相关承诺，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条款进行调整。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关于公司是否存在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收购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能够按照《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二、其他重大信息

截至本摘要签署之日，本摘要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无其他为避免对本摘要内容产生误

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声 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收购人：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李宁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15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5

2011

年

11

月

19

日 星期六

上市公司名称：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 票 简 称 ：西北化工

股 票 代 码 ：

０００７９１

收购人名称：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收购人住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

１６

号

通讯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

１６

号甘肃电投大厦

１６

层

邮政编码：

７３００３０

联系电话：

０９３１－８４０８３０５

签署日期：二〇一一年十一月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

（下转

B6

版）


